
附件 1

医疗机构药学门诊服务规范

为规范医疗机构药学门诊服务，保障药学门诊工作质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制定本规范。本规范适用于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其他医疗机构参照执行。

药学门诊服务是指医疗机构药师在门诊为患者提供的

用药评估、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一系

列专业化药学服务。

一、基本要求

（一）组织管理。药学门诊纳入医疗机构门诊统一管理，

由药学部门负责实施。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完善药学门诊服务

相关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等，并为药学门诊提供相应软

硬件支持。

（二）人员要求。医疗机构药学部门应当对从事药学门

诊服务的药师进行条件审核，由本机构医疗管理部门进行备

案管理。从事药学门诊服务的药师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具有主管药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事临

床药学工作 3 年及以上；

2.具有副主任药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事



临床药学工作 2 年及以上。

（三）软硬件设备。药学门诊应当纳入医疗机构信息系

统管理，药师可以查询患者诊断、检验检查、用药等诊疗记

录，并记录药学门诊相关信息。药学门诊应当符合诊室的硬

件设施要求。

二、服务管理

（一）服务对象。药学门诊服务对象主要是诊断明确、

对用药有疑问的患者，可以包括：

1.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接受多系统药物或多专科治

疗的患者；

2.同时使用多种药物的患者；

3.正在使用特定药物的患者，特定药物包括：特殊管理

药品、高警示药品、糖皮质激素、特殊剂型药物、特殊给药

装置的药物等；

4.特殊人群：老年人、儿童、妊娠期与哺乳期妇女、肝

肾功能不全患者等；

5.疑似发生药品不良反应的患者；

6.需要药师解读治疗药物监测（如血药浓度和药物基因

检测）结果的患者；

7.其他有药学服务需求的患者。

（二）工作内容。药学门诊服务内容包括了解患者信息、

评估患者用药情况、提供用药咨询、开展用药教育、提出用

药方案调整建议等。



1.了解患者信息：通过询问、查阅患者病历等方式，了

解患者用药相关信息，包括患者基本信息（年龄、性别、职

业、住址、文化程度、医保等）、健康信息（个人史、家族

史、生育史、既往史、现病史、生活习惯等）、用药信息（用

药史、药品不良反应史、免疫接种史等）、需求信息（药物

治疗、健康状况、药学服务等）等。

2.评估患者用药情况：根据患者用药后的反应等，可从

药物治疗适应证、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依从性等方面

进行评估，基于循证证据及患者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重

点关注患者的治疗需求，解决个体化用药及其他合理用药相

关问题。

3.提供用药咨询：解答患者存在的用药疑问。

4.开展用药教育：采取口头、书面材料、实物演示等方

式为患者提供教育指导，包括药品的适应证、禁忌证、用法

用量、用药时间、用药疗程、注意事项、药品不良反应，以

及生活方式指导等。通过询问或请其复述等方式，确认患者

或其照护人已理解相关内容，并接受所提建议。具体可参照

《医疗机构用药教育服务规范》。

5.提出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经评估后发现患者存在用

药不适宜问题的，药师应当提出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药师

提出的建议作为临床用药的有益参考，最终用药方案由医师

确定。

（三）沟通技巧。药师应当注意沟通技巧，注意特殊患



者的沟通方式，如听力障碍患者、视力障碍患者、语言障碍

患者等，对未成年人或无自主行为能力人员要与其监护人进

行沟通。

（四）医疗文书管理。药师提供药学门诊服务应当书写

医疗文书，该文书纳入门诊病历管理。

三、质量管理与评价改进

（一）质量管理。医疗机构应当将药学门诊纳入本机构

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严格落实相关管理规范与规章制

度，适时对药学门诊进行检查、考核，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

安全。

（二）评价改进。医疗机构可根据临床指标、人文指标、

经济指标等，定期总结药学门诊工作，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

解决措施，持续改进药学门诊服务质量。药学部门应当积极

探索适宜的药学门诊服务模式，推进药学门诊可持续发展。

出诊药师应该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学习，积极开展相关研究，

不断提升服务能力。


